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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董监高股份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

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已于近日实施完毕，现将有关情况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持计划 

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9 日公司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的《关

于控股股东、董监高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5-093）。基于

公司稳定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，看好国内资本市场长期的

投资价值，公司控股股东及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计划自 2015 年 7 月

9 日起六个月内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，以自

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，合计增持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

3,000 万元。 

二、增持计划实施说明 

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董事长刘双广先生、公司董事侯

玉清先生、黄海潮先生、方英杰先生、监事会主席王敏女士、监事丘春森先生、

财务总监蒋成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增持公司股份 2,497,360 股，增持

股份市值合计 3,059.26 万元，达到并超过增持计划金额。至此，本次增持计划实

施完毕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增持人 增持日期 增持股份数量（股） 增持股份市值（万元） 

刘双广 

2015 年 8 月 3 日 49,200 50.10 

2015 年 8 月 6 日 492,000 512.34 

2015 年 9 月 2 日 615,840 423.39 

2015 年 9 月 22 日 282,960 299.21 

2015 年 12 月 22 日 653,900 1,266.93 

小计 2,093,900 2,551.96 



侯玉清 

2015 年 7 月 27 日 36,000 44.96 

2015 年 7 月 31 日 12,000 13.13 

2015 年 12 月 28 日 18,000 38.26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 2,200 4.64 

小计 68,200 100.99 

黄海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46,300 100.03 

方英杰 2015 年 9 月 18 日 52,800 53.88 

王  敏 

2015 年 7 月 27 日 39,600 49.83 

2015 年 7 月 31 日 24,000 26.85 

2015 年 8 月 3 日 126,480 123.48 

小计 190,080 200.16 

丘春森 2015 年 8 月 3 日 21,600 21.30 

蒋  成 2015 年 7 月 22 日 24,480 30.95 

合  计 2,497,360 3,059.26 

注：公司 2015 年 10 月 23 日实施了 201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，上表中 2015 年 10 月 23

日前增持股份数量为除权后的数据。 

三、增持计划实施后增持人持股情况 

自上述股份增持计划公告之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董

事长刘双广先生、公司董事侯玉清先生、黄海潮先生、方英杰先生、监事会主席

王敏女士、监事丘春森先生、财务总监蒋成先生累计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2,497,36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.2332%。经过增持后，上述增持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

情况如下： 

增持人 增持股份数量（股） 增持后持股数量（股） 增持后投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

刘双广 2,093,900 383,119,810 35.7799% 

侯玉清 68,200 728,680 0.0681% 

黄海潮 46,300 737,500 0.0689% 

方英杰 52,800 628,800 0.0587% 

王  敏 190,080 190,080 0.0178% 

丘春森 21,600 21,600 0.0020% 

蒋  成 24,480 427,680 0.0399% 

合  计 2,497,360 385,854,150 36.0352% 

四、增持人承诺 

公司控股股东、董事长刘双广先生、公司董事侯玉清先生、黄海潮先生、方

英杰先生、监事会主席王敏女士、监事丘春森先生、财务总监蒋成先生承诺：在

增持期间及在上述增持计划完成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说明 



1、公司控股股东、董事长刘双广先生、公司董事侯玉清先生、黄海潮先生、

方英杰先生、监事会主席王敏女士、监事丘春森先生、财务总监蒋成先生的股份

增持行为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

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

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》等的规定。 

2、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3、本次增持行为符合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

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5]51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高新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 事 会  

二〇一六年一月四日  

 




